
 

经营主体年报填报指南

 
年报主体

凡2024年12月31日前在各级登记机关登记注册的企业、

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都必须履行年报义务。

年报时间

经营主体：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2025年3月1日至6月30日。

年报方式
打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
），登录首页点击“企业信息填报”，选择登记机关所在

地或者打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https://scj
g.hubei.gov.cn/hbgsxt/），在首页面点击“企业信息填报”，登

录后，逐项如实填报。
 

 
 
 

 
 

重要提醒
1、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高效办

成一件事”，优化政务服务，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

理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将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获证企业年度自查报告纳入市场监管企业年报统一

报送，实现“一个入口，一次报送”。获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已满一年的企业，应于每年度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登

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www.gsxt.gov.cn）报



 

送上一年度自查报告，获证未满一年的，应于下一年度报

送。取消原纸质报送方式。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登记注册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自2025年1月
1日起纳入市场监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多报合一”。涉及

的9项关键数据分别是：成员数、成员数中普通农户数、当

年财政扶持资金总额、经营收入、上缴的税金总额、盈余

、可分配盈余、按交易量返还成员总额、按股分红总额。

三、继续实施与人社、统计、海关、商务、外汇部门年

报“多报合一”。继续开展与税务有关事项的“多报合一”，支

持经营主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填报年

报时，采取“授权共享”的方式，自动获取税务年报相关信息

。
 

 
网上填报流程

1、进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http://h
b.gsxt.gov.cn），点击“企业信息填报”，进入企业年报。

2、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栏内填写社会统一信用

http://hb.gsxt.gov.cn/index.html
http://hb.gsxt.gov.cn/index.html


 

代码，会关联带出企业名称，在“企业联络员身份证号码”栏
内输入联络员身份证号码，企业联络员姓名及手机号码会

自动显示出来，然后点击“获取验证码”，收到验证码后输入

，点击“登录”；或者选择电子营业执照进行扫码登录。

 
提醒：

首次填报年度报告的企业应先进行“企业联络员注册”

若联络员信息发生变化的在“企业联络员变更”中填写后保存
 

3、点击年度报告，选择需要填报的年度。仔细阅读填写

须知，阅读完后勾选“已阅”并点击“确定”。
注意：如果往年年报未及时填报，必须先进行补报，才

能报送本年度报告。



 

4、填写基本信息，包括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存续状态、网址、网站信息均为报送时的信

息，其余信息为所报告年度12月31日的信息。如果有网站

、对外担保、股东股权转让、投资信息，就点对应信息“是”
。如果没有网站、对外担保就点“否”字前的圆点。填写完后

点“保存”。

5、股东及出资信息，点击“添加”进行填写。（分公司无

需填写）

注意：系统默认填写数额单位为万元。
 



 

 

 

6、填写网站或网店信息，点击“添加”进行填写。如果在

【企业基本信息】中“是否有网站或网店”一栏选择“否”了的

，就不需要进行这步操作。

 

7、填写股权变更信息，点击左边的“股权变更信息”，之

后再点击“保存”，如未发生过股权变更的则无需填写此项信

息。



 

 
8、填写对外投资信息。点击左边的“对外投资信息”，之

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点击“添加”填写相关信息，填写完成后完

点击“保存”。如无对外投资情况的，则无需填写此项信息。

9、资产状况信息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应当是企业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

表（利润表）中的期末数；纳税总额为企业全年实缴各类

税金的总和。根据审计报告、资产负债等如实填写企业资

产状况，若选择“公示”则对外公示，若选择“不公示”，则公

示查看该指标不对外公示，显示“不公示”。



 

此处填写时应注意：

（1）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合计+负债总额。

（2）负债总额不可为负值。

（3） 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4） 利润总额>净利润。

（5）系统设置数额单位是“万元”，仅填写数字即可，并注意核对数据准确性

点击“保存”按钮，进入下一部分内容的填写页面。

 

10、大型企业年报还需报送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

相关信息，由企业自行填报并公示，填报时间为1月1日至6
月30日；如企业履行支付义务，6月30日后允许对逾期尚未

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信息进行修改。
 

11、填写疫苗生产许可证，如不涉及该许可事项，可以

跳过此步。



 

12、充装单位许可证，若存在充装单位许可信息，需填

写充装单位许可证，包括许可名称、许可编号、有效期。
 

13、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若存在特种设备生产许可信

息，需填写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包括许可名称、许可编

号、有效期。

特种设备信息，按实际情况填写办理使用登记特种设备

台数以及检验有效期内特种设备台数。

注意：如企业没有特种设备，此处可填“0”
 



 

 

 

14、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若存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信

息，需填写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选择生产许可证编号，

关联带出对应的工业产品许可证数据，补充填写自查情况

。



 

 
15、填写社保信息。参保各险种人数指报告期末参加社

会保险的职工人数（不含离退休人数）。单位缴费基数指

报告期内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工资总额，按缴费人员的

应缴口径计算。本期实际缴费金额指报告期内单位实际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不包括补缴欠费和跨年度（或跨季度）

的预缴金额。单位累计欠缴金额指截至报告期末单位累计

欠缴各项社会保险费金额（本金）。
 

16、填写党建信息。



 

 
17、海关管理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还需报送海关、外商

投资有关年报事项。



 

18、预览并公示

年报内容填写准确、完整后务必点击最后“提交并公示”
，待出现“提交成功”的弹出窗口，点击确认，年报就完成了

。否则不能完成年报。

提交并公示后，如发现有部分内容填写错误的，在6月30
日前可以登录年报系统页面进行修改。若发生修改，务必

在修改后再次点击“提交并公示”，否则系统将显示为未完成

年报状态！
 
 
其他自行公示信息

 
除公示年报信息之外，企业应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自觉履行信息公示义务，自信息形成

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

北）向社会公示股东或发起人出资信息、股权变更信息、



 

行政许可信息、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受到行政处罚的

信息和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特别提醒-认准官网，谨防诈骗

请认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官网网址：http
s://www.gsxt.gov.cn。

经营主体报送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要增强

防范意识，谨防“年报诈骗”。
 

 

https://www.gsxt.gov.cn/%E8%BF%9B%E8%A1%8C%E6%8A%A5%E9%80%81%E5%B9%B6%E5%85%AC%E7%A4%BA%E5%B9%B4%E5%BA%A6%E6%8A%A5%E5%91%8A%E3%80%82
https://www.gsxt.gov.cn/%E8%BF%9B%E8%A1%8C%E6%8A%A5%E9%80%81%E5%B9%B6%E5%85%AC%E7%A4%BA%E5%B9%B4%E5%BA%A6%E6%8A%A5%E5%91%8A%E3%80%82

